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申请提交资料清单（个人）

基本申请材料

材料类型 材料清单目录 提交要求 查验及留存要求

有效身份证

明材料
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必须提供

查验原件，留存复印 件，复印

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字
样，检查证件是否处于有效期

内，证件地址或经常居所地是否

属于开户营业部所在行政辖区范

围内，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

人检查并签名确认。

普通账户证

明资料
本人普通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选择提供项

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复印件

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字样，

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人检查

并签名确认。

资信证明材料

财产独立性

证明材料

（1）单身客户或所提供家庭资产

证明不涉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

资产的客户提供：本人身份 证及

复印件；

（2）所提供家庭资产证明涉及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资产的客户提

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

证、配偶身份证、子女身份证及复

印件。

选择提供项， 按具

体情况提供（1）或

（2）
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复印件

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字样，

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人检查

并签名确认。

工作证

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

（1）工作证及复印件；

（2）劳动合同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4）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加

盖印章（公章或专用章）的工作证

明。注：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及复

印件。

选择提供项， 可

选择提供其中任

一项

（1）-（3）项查验原件， 留存复印

件，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
字 样，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人

检查并签名确认。

（4）原则上要求查验原件、留存

原件。对于客户无法留存原件的情

况，参照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的要求。

学历证

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

毕业证书或者学位证书及复印件。

选择提供项， 可

选择提供其中任

一项或多项

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复印件上

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字样，营业

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人签名 确

认。

居住证

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

（1）居住地最近12个月的水电煤

（燃）气费及复印件；

（2）居住地最近12个月月的有线

电视费及复印件；

（3）居住地最近12个月的物业管

理费等缴费凭据或有效的房屋租赁

合同等及复印件。

选择提供项， 可

选择提供其中任

意一项或多项

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复印件

上注明“与 原件核对一致”字样，

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人签名

确认。



年收入证

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

（1）银行出具的近期连续12个
月以上的代发工资银行卡入账单

或代发工资存折流水；

（2）单位人事部门或劳资部门

出具的加盖公章或专用章的收入

证明；

（3）税务机关出具的最近年度收

入纳税证明；

（4）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缴费证

明等及复印件。

选择提供项， 可

选择提供其中任

意一项或多项

（1）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
字样，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人

签名确认。

（2）-（4）原则上要求查验原

件、留存原件。对于客户无法留存

原件的情况，参照查验原件、留

存复印件的要求。

家庭资产证

明材料

家庭资产仅限于客户本人、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名 下的金融类资产证

明材料和其他资产类证明材料。金

融类资产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1）20日日均证券类资产情况；

（2）加盖印章的最近6个月的普通

证券账户资金对账单；

（3）加盖银行业务印章的银行存

款证明及复印件，包括定期存单或

活期账户余额；

（4）债券持有凭证及复印件；

（5）加盖基金公司业务印章的基

金市值证明及复印件；

（6）加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等销售机构业务印章的理

财产品购买协议（凭证）及 复印

件；

其他资产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7）房产证明：房产证、购房合

同及公证书（附加评估报告）等文

件及复印件；

（8）汽车证明：购车发票、机动

车登记证书（附加评估报告）

（1）为必须提

供；（2）-（9）

可选择提供其中

任一项或多项

1.（1）项须于CRM系统全屏打印留

存（需显示打印日期）；若无法提

供中登首次交易日期信息及任一证

券公司近半年内从事证券交易截

图，则须提交并留存（2）项；

2.（2）-（9）项查验原件，留存复

印件，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一

致”字样，营业部融资融券客户推荐

人签名确认。

信用报告 （1）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客户信

用报告

（2）其他评估机构出具的信用报

告

选择提供项， 可

选择提供其中任一

项或多项
（1）查验原件、留存原件

（2）留存复印件

业务办理提供材料
（必须提供）

1、融资融券业务客户培训记录表（至少三人参

与）

2、融资融券业务客户面谈记录（至少三人参与）

3、融资融券客户知识测评试题（个人）

4、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个人）

5、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告知及确认函

（一式两份）

6、适当性匹配意见及投资者确认书（一式两份）

7、征信授权书（个人版）

必须提供

1.需指导客户认真做答、如实填写

并签字确认，复核无误后于征信申

请流程发起日同步上传至账户系

统；

2.征信阶段表单日期须统一；

3.请注意征信阶段需要扫描提交的



8、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业务申请表
（个人）

9、身份证明文件

10、高龄客户声明书（年满60周岁（含）以上客

户须提供）（一式两份)；

11、中登首次交易日期及交易满半年截图（若

无，则须提供交易满半年的股票明细对账单辅助

证明）

12、20日日均证券类资产情况

资料内容，其他资料（如其他部门

要求）可在纸质资料里留存或和账

户资料一起扫描留存（请注意与两

融征信资料区分扫描上传）。

注：1.资信证明材料出具日应在业务申请日前 5个工作日内；20日日均证券类资产情况出具日应为业务申请

日当日；证券账户对账单出具日为业务申请日前1个工作日；

2. 房产、汽车等评估报告有效期为报告出具之日起1年。


